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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工业节能监察行政执法委托协议书

委托机关：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统 一 社会信用代码： 114403005907069935 

委托机关地址： 深圳市福田区市民中心C区

联系人：刘鹏

电话： 13632815116 

受委托组织： 深圳市保护电力设施和打击窃电行为管理办公室

统 一 社会信用代码： 19440300MB2D193803

受委托组织地址：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2054号

联系人： 饶赦哉

电话： 13828897590 

＿ ＼ 委托执法依据及内容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条、 第二十 一 条， 《工

业节能监察办法》第六条， 以及《中共深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

室关于设立深圳市保护电力设施和打击窃电行为管理办公室的通知》

（深编(2005) 93号），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的

工业节能监察部门， 依法将深圳市范围内工业节能监察行政执法职权

（不含行政许可、 行政强制）委托给符合条件的深圳市保护电力设施

和打击窃电行为管理办公室履行。

受委托组织依法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能源生产、 使用、 服务等相

关企业、 机构执行节能管理有关法律、 法规、 规章以及强制性国家标

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 查处违法用能。

二、 委托期限

委托期限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。

三 ＼ 受委托组织的义务和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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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组织的执法人员需报委托机关备案。

（二）执法工作管理

1. 受委托组织应根据委托机关委托的内容和权限，规范设置组织

架构，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，确保行政执法过程的案件接案、受

理等流程合法合规、权责明确，每年年底形成节能监察行政执法工作

总结报委托机关审核验收。执法过程中对相关执法程序、法律法规条

款有疑问的，或者执法工作中遇到重大问题的，受委托组织应及时向

委托组织提出，由委托组织及时给予明确指导。

2. 委托机关可定期或不定期对受委托组织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

查，发现以下行为有权责令整改；情节严重的，可撤销委托：

(1)越权执法或违法执法的；

(2)违反委托协议的；

(3)将执法再委托给其他组织或个人的；

(4)委托机关认为不适合再委托的。

六＼ 其他事项

本协议自双方答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本委托书 一 式四份，委托机关和受委托组织各执两份。
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以及在委托执法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，

委托机关和受委托组织经过协商提出处理意见，必要时由双方协商签

订书面补充协议进行约定。补充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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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（授权代表）：

签订日期：沁环年心月位，
曰 ＼

法定代表人（授权代表）：

签订日期：及订年立月1� 日




